
关于征求《乌鲁木齐市装配式建筑评价细
则（试行）》意见的通告

为加快推进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，规范装配式建筑

评价，我委组织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及专家起草

了《乌鲁木齐市装配式建筑评价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向社

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。

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4 日至 4 月 30

日，如有意见建议请发送至电子邮箱 295496098@qq.com 或

125287713@qq.com。

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！

乌鲁木齐市建设委员会

2018年 4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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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鲁木齐市装配式建筑评价细则（试行）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为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，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，

制定本细则。

（二）本细则适用于民用建筑的装配化程度评价，工

业建筑的装配化程度评价参照执行。

（三）装配式建筑的装配化程度由装配率来衡量。

（四）装配式建筑评价除符合本细则外，尚须符合国

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二、术语

（一）装配式建筑。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

建筑。

（二）装配率。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、

围护墙和内隔墙、装修和设备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综合

比例。

（三）全装修。建筑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设

施安装全部完成，达到建筑使用功能和性能的基本要求。

装配化装修是将工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进行组合

安装的装修方式，主要包括干式工法楼（地）面、集成厨

房、集成卫生间、管线与结构分离等。



（四）干式工法。采用干作业施工的建造方式。

（五）集成厨房。地面、吊顶、墙面、橱柜、厨房设

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、工厂生产，在工地主要采用干

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。

（六）集成卫生间。地面、吊顶、墙面和洁具设备及

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、工厂生产，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

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。

（七）绿色建材。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

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，具有“节能、减排、安全、

便利和可循环”特征的建材产品。

三、一般规定

（一）本细则适用范围包括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、钢-

混凝土组合结构等结构类型。涵盖框架结构、剪力墙结构、

框架-剪力墙（少墙型）结构、框架-剪力墙（筒体）结构等

结构体系。

（二）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计算和建筑等级评价应以

单体建筑作为计算和评价单元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、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的建筑编号确认；

2、建筑由主楼和裙房组成时，主楼和裙房可按不同的

单体建筑进行计算和评价；



3、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 3层，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

过 500㎡时，可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组团作为计算和

评价单元。

（三）装配式建筑评价分为预评价和项目评价，并符

合下列规定：

1、设计阶段宜进行预评价，并应按设计文件计算装配

率；

2、项目评价应在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进行，并按照竣

工验收资料和实际完成情况计算装配率和确定评价等级。

（四）单体建筑还应满足下列要求。

1、主体结构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20分；

2、围护墙和内隔墙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10分；

3、采用全装修；

4、装配率不低于 50%。

（五）装配式建筑宜采用装配化装修。

（六）装配式建筑宜采用 BIM技术。

（七）建筑单体装配率评价分值按下式进行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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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Q──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；

（1-1）



Q1──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值；

Q2──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；

Q3──装修与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值；

Q4──评价项目中缺少的评价项分值总和。

（七）装配式建筑评价结果应依据建筑单体装配率评

价分值来进行划分，划分为 A级、AA级、AAA级，并应符

合下列规定：

（1）建筑单体装配率评价分值达到 60%～75%时，

评价为 A级装配式建筑；

（2）建筑单体装配率评价分值达到 76%～90%时，

评价为 AA级装配式建筑；

（3）建筑单体装配率评价分值达到 91%及以上时，

评价为 AAA级装配式建筑。

四、建筑单体预制构件应用比例的计算细则

（一）预制构件应用比例计算

建筑单体预制构件应用比例是指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、

钢-混凝土混合结构等结构类型的装配式建筑室外地坪以上

主体结构、围护结构中预制构件部分的材料用量占对应构

件材料用量的比例。其中，预制构件包括以下类型：柱/斜

撑、梁、墙体（承重墙、外挂墙板）、楼板、楼梯、阳台

板、空调板等。预制构件比例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计算：



（1）预制柱/斜撑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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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1aq ——预制柱/斜撑的应用比例

1N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柱/斜撑构件根数

1aN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柱/斜撑构件根数

（2）预制梁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%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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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1bq ——预制梁的应用比例

1L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梁构件总长度

1bL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梁构件总长度

（3）承重墙体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%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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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1cq ——承重墙体的应用比例

1V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承重（除内隔墙外）墙体体

积

1cV ——建筑单体（除内隔墙外）全部承重墙墙

体体积

（4）预制楼板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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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1dq ——预制楼板的应用比例

1A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免模板总（水平投影）面

积

1dA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楼板总（水平投影）面积

（5）预制楼梯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%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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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2aq ——预制楼梯的应用比例

2N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楼梯构件总数量

2aN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楼梯总数量

（6）预制阳台（含空调板）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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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3aq ——预制阳台（含空调板）的应用比例

3N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阳台（含空调板）构件总

数量

3aN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阳台（含空调板）总数量

（7）预制女儿墙墙体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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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2bq ——预制女儿墙墙体的应用比例

2L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女儿墙墙线总长度

2bL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女儿墙墙线总长度

（8）预制非承重围护墙（内隔墙）的应用比例计算公

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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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2dq ——预制非承重围护墙（内隔墙）的应用比

例

2A ——建筑单体中预制非承重围护墙（内隔墙）

的外表面积（墙体面积）

2dA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非承重围护墙（内隔墙）

的外表面积（墙体面积）

（9）预制非承重围护墙（内隔墙）采用墙体、管线、

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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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3dq ——预制非承重围护墙（内隔墙）采用墙体、

管线、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

3A ——建筑单体预制非承重围护墙（内隔墙）

采用墙体、管线、装修一体化的外表面积（墙体面积）

（10）干式工法楼（地）面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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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4dq ——干式工法楼（地）面的应用比例

4A ——建筑单体采用干式工法楼（地）面的总

建筑面积

（11）集成厨房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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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4aq ——集成厨房的应用比例

4N ——建筑单体采用集成厨房的总数量

4aN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厨房的总数量

（12）集成卫生间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%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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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5aq ——集成厨房的应用比例

5N ——建筑单体采用集成厨房的总数量

5aN ——建筑单体全部厨房的总数量

（13）管线分离的应用比例计算公式：
%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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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3bq ——管线分离的应用比例



3L ——建筑单体可计入管线分离比例的专业管

线分离的总长度

3bL ——建筑单体对应专业管线的总长度

（14）上述预制构件比例计算时，长度和面积以建筑

轴线为基准进行计算。



表 2-1 应用比例取值表

序

号
计分项 权重分值 （应用比例） 评价分值

1

（Q1
）

柱/斜撑

承重墙/延性墙板
30

35%≤比例＜80% 20~29*

比例≥80% 30

2
梁、板、楼梯、阳

台、空调板等构件
20

70%≤比例＜80% 10~19*

比例≥80% 20

8

（Q2
）

围护墙

非承重围

护墙墙非

砌筑

5 比例≥80% 5

9
围护墙体

与保温、

隔热、装

饰一体化

5
50%≤比例＜80% 2~4*

比例≥80% 5

10

内隔墙

非砌筑 5 比例≥50% 5

11
内隔墙与

管线、装

修一体化

5

50%≤比例＜80% 2~4*

比例≥80% 5

12

（Q3
）

全装修 6 ─ 6

13
干式工法楼面、地

面
6 比例≥70% 6

14 集成卫生间 6 70%≤比例≤90% 3~6*

15 集成厨房 6 70%≤比例≤90% 3~6*

16 管线分离 6 50%≤比例≤70% 4~6*

17
加分

项

BIM技术在装配式

建筑中全过程控制
1 1

绿色建材应用 1 1

注：（1）表中带“*”项的分值采用“内插法”计算，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一位。



（2）建筑功能中缺少的评价项不得分，该项分值同时计入公式（1-1）中的 4Q 项。

（二）对于计分项的详细说明及解释

（1）柱/斜撑包括工厂预制现场安装的预制混凝土柱/

斜撑、钢柱/斜撑等，以及工厂预制箱型模壳现场灌注混凝

土的免模半预制混凝土柱/斜撑、钢管混凝土柱等。

（2）梁包括钢梁、全预制混凝土梁、叠合梁。

（3）墙体主要指剪力墙、外挂墙板、轻质条板等，包

括承重墙和非承重墙。墙体包括全截面混凝土预制墙、双

面叠合墙、单面叠合墙、预制轻质条板、幕墙等。

（4）非砌筑墙体包括采用各种预制中大型板材、轻质

条板、幕墙、复合材料的成品或半成品复合墙体等，满足

工厂生产、现场安装、以“干法”施工为主的要求。

（5）定型模板（如铝模、钢模等）是指由施工现场定

型单元平面模板、内角和外角模板以及连接件组成，可在

施工现场拼装成多种形式的浇筑混凝土模板。定型模板比

例指建筑单体中定型模板的总面积占建筑单体全部模板的

总面积的比例。

（6）框架柱、框架梁、核心筒等构件宜采用铝模。

（7）结构保温一体化，是指建筑结构与保温层同步施

工完成，围护结构不需另外采取保温措施即可满足现行建

筑节能标准的建筑节能技术。

（8）楼板包括工厂预制现场安装的全预制混凝土楼板、



钢桁架整体楼板等，以及施工现场可直接替代模板使用的

预制楼板构件，如桁架钢筋叠合板、压型钢板、钢筋桁架

楼层板（钢板为底模），预制预应力空心板等。

（9）楼梯包括全预制混凝土楼梯、预制叠合楼梯、钢

楼梯等。

（10）阳台（含空调板）要求及解释参见楼板，空调

板是指放置空调外机的搁板。

（11）预制剪力墙板之间宽度不大于 600mm的竖向现

浇段和高度不大于 300mm的水平后浇段、圈梁的后浇混凝

土长度，可计入建筑单体预制墙体面积、预制梁的总长度

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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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） 一字型连接 （b） T型连接 （c） L型连接

l1、l2、l3、l4表示现浇混凝土后浇带长度；bw表示现浇混凝土后浇带厚度

1—后浇段；2—预制剪力墙板

（12）预制框架柱在梁柱节点区连接时，梁柱节点区

的现浇混凝土长度可计入预制梁构件总长度中。

（13）预制内隔墙主要是采用标准化设计、工厂化生

产、装配化施工为主要特征的干式安装内隔墙，不包括混

凝土砖、空心砖、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块材隔墙。当对于剪



力墙结构时，预制内隔墙之间的后浇段的尺寸如满足第

（二）条（11）项要求时，也可计入建筑单体中预制内隔

墙的墙体总面积中。

（14）全装修是指房屋交付前，各功能空间的固定面

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毕，厨房与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部安装

完成。全装修并不是简单的毛坯房加装修，按建设部规定，

全装修设计应该在建筑主体施工前进行，即装修与土建安

装必须进行一体化设计。

（15）干式工法楼（地）面是指通过干法制作模块，

可调节地脚组件、平衡层、饰面层组成的，具有快速安装

和高效热导、隔声、降噪、保温特性的地面。

（16）墙体与管线、装修一体化，设备或电气管线里

的其中一项满足应用比例要求，即可按对应比例计入分值。

（17）集成厨房的橱柜和厨房设备应全部安装到位，

且当墙面、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%

时，可认定为集成厨房。

（18）集成卫生间的洁具设备应全部安装到位，且当

墙面、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%时，

可认定为集成卫生间。

（19）管线与结构分离评价项目中，其中有一项满足

管线与结构分离的应用比例，即可计入分值。

纳入管线计算的专业应包括电气（强电、弱电、通信

等）、给（排）水、采暖、空调、消防和燃气等；裸露于



室内空间，敷设于地面架空层、非承重墙体空腔和吊顶内

的管线可认定为管线与结构分离。

（20）BIM 技术应用是指装配式建筑在工程设计方案

阶段、施工图设计阶段、在构件图深化设计阶段、构件生

产阶段、现场装配化施工阶段全过程应用信息技术（BIM）

进行装配式建筑全过程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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